
《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规范》

解读

《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规范》已于 2022

年 7 月 29 日发布，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实施，现就制定背景、

目的和意义、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在西方发达国家，尤其是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等将社会

工作看作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，非常重视社工的专业教育。

以美国为例，美国主张“标准先行、系统培养”，先后成立

了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和国家社会工作者协会，制定了一系

列社工职业和继续教育等标准，在青少年事务社工方面也制

定了《NASW Standards for 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

with Adolescents》，该标准阐述了从事青少年有关社会工

作应具备的能力、知识，作为实务标准，为青少年社会工作

的开展提供指导。

在我国，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育方面与发

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。在标准制度建设方面，目前只有

GB/T 36967—2018 《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》，在青少年

事务社工人才培育方面，国家以及省市层面还未出台相应的



标准规范。

二、目的和意义

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，促进青年成长和发

展，是国家的基础性、战略性工程。青少年事务社工是我国

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，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、

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

量。2017 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中长期青年发展规

划（2016-2025 年）》，规划提出要开展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

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程”。到2020年建成20万人、到2025

年建成 30 万人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，全面

参与基层社区社会工作，重点在青少年成长发展、权益维护、

犯罪预防等领域发挥作用。

深圳从 2007 年开始发展社会工作领域，经过 10 年的探

索与积累，走出了一条“政府推动、民间运作”的社会工作

专业化、职业化路径，初步构建了现代社会工作体系。但由

于青少年事务社工缺乏系统完善、针对性强、可持续发展的

培训体系，导致青少年事务社工提供的服务从深度和广度上

难以达到服务需求方的要求，青少年事务社工的作用无法发

挥，大大制约着这一行业的发展。

因此，在遵循《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（2016-2025 年）》、

GB/T 36967—2018 《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》等文件的

基础上，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，研制符合我市特点的深圳市



地方标准《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规范》是非常

有必要的，具体来说，其意义体现在以下三点：1）提升青

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，通过制定系统性和针对性

的培育规划，提高青少年事务社工的专业性和职业化，为青

少年提供持续稳定地的专业化、个性化服务满足青少年的多

层次需求；2）充实共青团基层工作力量，通过发挥青少年

事务社工在组建团队、规范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优势，形成社

工带动志愿者、志愿者协助社工共同开展服务的工作机制，

扩建基层服务队伍；3）扩大共青团基层工作覆盖面，青少

年事务社会工作主要区域在基层社区，直接面对面服务青少

年群体，可以更加切实掌握基层服务群体的需求，提供切实

的服务内容，延伸团基层工作的覆盖面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规范》包括范围、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专业人才分类、培训机构要

求、课程体系建设要求、课程设置要求、培训管理要求和附

录 9 个部分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一）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机

构要求、培养目标、课程设置要求和培训管理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

人才普适性继续教育的开展与管理，服务于特定场域的青少



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可在本文件基础上，结合相关场域

的特点增设培养课程。

（二）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（三） 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给出了青少年和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2

项术语和定义。

（四） 培养机构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提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

服务的机构应具备的资质要求、硬件要求以及机构负责人和

讲师的要求。

（五） 培养目标

本章节规定了提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

服务的机构在开展培养工作时应遵循的培养目标。

（六） 课程设置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机构

在设置课程内容、课程性质、课程的授课方式和课程时长等

方面应遵守的要求。

（七） 培训管理要求

本章节给出了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机构

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管理要求。

（八） 附录



本部分包括附录 A、附录 B 两项附录，分别给出了青少

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课程内容设置要求和课程性

质及学时设置要求。

三、附则

本标准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深圳市委员会提出并归

口，其起草单位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深圳市委员会、深圳

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、深圳市民政局、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、

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。


	一、制定背景
	二、目的和意义

